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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泰兴市环保局环境执法经验交流材料

严字当头 精准发力

努力实现环境执法有量有质

泰兴地处长江下游，人口密度大，人均环境容量小，单位面积污

染负荷高。近年来，泰兴市环保局牢固确立绿色发展理念，坚持环保

优先方针，坚持全面从严执法，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、污染持

续下降、环境持续改善。2015 年 11月，泰兴市通过国家级生态市验

收，泰兴市环保局先后获得江苏省文明机关、江苏省环保系统先进集

体、泰州市文明机关标兵、泰兴市十佳人民满意机关等称号。

一、坚持标准从严，让民标至上引领环境执法方向

实践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，加强环境执法，既要严惩环境违法

行为，彰显向污染宣战的决心和勇气，更要增强人民群众对环境改

善的获得感和认同感。

泰兴经济开发区化工企业废气扰民问题一度比较突出，群众反

映强烈，举报投诉不断。2014 年下半年，泰兴市环保局和开发区管

委会联合邀请南京大学 16 名专家，用时 6 个月，对开发区 98 家化

工生产企业开展污染源普查。按照专家建议，制定“一厂一策”，

组织企业限期整改。2015 年，先后邀请天津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国家

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 9 名专家，深入开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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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家重点化工企业进行“废气深度治理”专项排查，对企业整改方

案逐一过堂，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。

国内知名化工集团在泰兴市投资兴建的一家化工公司投产初

期，废气排放虽然符合国家排放标准，但群众持续反映厂区周边有

异味。泰兴市环保局责令其停产整改，限期进行废气深度治理。该

企业先后投入近 6000 万元对生产工艺进行彻底改造。整治结束后，

市环保局邀请开发区群众代表、网民代表、行风监督员等参与验收，

整治成效由群众评判。正是“国标+民标（百姓认可标准）”的整治

要求，开发区企业纷纷加大投入，加强管理，废气扰民问题明显减

少，区域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。

二、坚持监管从严，让执法威慑约谈警示成为常态

针对环境监管全覆盖要求和违法排污全时空特点，泰兴市环保

局把监管触角延伸，把监管关口前移，把监管网络织密，把执法威

慑增强，坚持做到“三个常态化”。

一是夜查常态化。从 2013 年 7 月起，泰兴市环保局建立每天

夜查制度，春节、中秋等法定假日从不间断。2013 年以来，共出动

执法人员 4500 余人次，检查企业 6000 余厂次，对企业形成强大威

慑。现在，本行政区域企业门卫深夜发现上门执法的，不用亮证也

都知道是环保局来检查了。

二是约谈常态化。加强环境执法，是为了让企业自觉守法，不

是一味地罚企业、停企业、关企业。为此，泰兴市环保局积极探索

建立“谈心式约谈”和“诫勉式约谈”的执法机制。对新入驻企业、

存在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企业，组织对企业负责人进行集体谈心，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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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以法，晓之以果，给他们敲敲警钟；对环境问题整改不得力、环

境违法行为多发的企业，泰兴市环保局领导直接约谈企业主要负责

人，告诫企业要切实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并承担相应后果。2013

年以来，先后谈心式约谈 50 余厂次，诫勉式约谈 20 多厂次。

三是“双随机”常态化。建立覆盖全市重点企业的“一企一册”

式环境管理台账，内容涵盖企业基本信息、项目环评审批与验收、

生产工艺、产污环节、治污设施、风险防控等信息，并保持动态更

新。以此为基础，在日常监管、夜间突击检查、专项执法检查等领

域，全面推行随机抽查制度，打破行政区域企业与执法人员简单对

应关系，让企业对环境监管心存敬畏，对违法排污不抱侥幸。

三、坚持查处从严，让大企业成为环境守法领跑者

全市企业数量众多，规模大小不一，水平参差不齐，泰兴市环

保局坚持不设禁区、不搞特区，对环境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，铁腕

铁规治污，让大企业伤不起，让小企业杠不住，实现了企业数量做

减法、经济效益做加法的良性发展。

一是查处对象全覆盖。对环境执法而言，企业只有守法与违法

之分，没有规模大小之别，对重点企业、纳税大户、上市公司要敢

于亮剑、不搞例外。国内知名钢铁企业与台资联合投资建设的一家

化工有限公司，是泰兴市政府引进的重大项目，总投资达 20 多亿

元，2014 年该公司未经审批擅自投入试生产，被环保部门责令停止

试生产并依法处罚，至今仍未恢复生产。近 5 年来，先后依法淘汰

31 家较大规模企业生产设备 700 多台（套），取缔关闭污染严重的

化工企业 112 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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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查处联动全方位。泰兴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

于进一步加大对环境违法企业打击力度的通知》，要求对被环保部

门责令停产企业，供电、供水、银行等部门要同步采取断电、断水、

断贷等措施，合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。先后对 33 家企业实施断电、

断水等措施，确保停产执行到位。泰兴市环保局联合法院、检察院、

公安局、法制办出台《关于建立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》，

在全省率先与公安局、检察院联合成立环保联动执法室，公安局 2

人、检察院 1 人常驻环保局办公，重大案件联合行动、联合查处，

为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快移、快诉奠定坚实基础。2013 年以来，

先后移送 13 起案件，刑事追究 14 人。

三是查处结果全公开。全面落实环境保护部印发的《企业事业

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和《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工

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在泰兴市环保局官网及时公开企业环境违法行为

查处情况，并在《泰兴日报》和《生态泰兴》杂志等媒体、泰兴论

坛予以发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坚持监督从严，让担当干事者挺直腰杆有底气

打铁还需自身硬。加强环境执法，离不开一支纪律严明、为政

清廉、内心坦荡、意志坚定的执法队伍。为此，泰兴市环保局把抓

党建、转作风、促廉政作为首要职责和领头任务，驰而不息地抓紧

抓好。

一是实行轮岗制度。泰兴市环保局明确规定，现场执法人员满

两年必须轮岗。近年来，先后进行 2 次较大规模的干部轮岗，调整

人员达 48 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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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经常警示告诫。对发现的苗头问题，及时约谈函询，一有

“风吹草动”，马上咬耳朵、扯袖子，板起脸来严肃教育、严肃敲

打。近两年，泰兴市环保局党组、纪检组先后开展提醒谈话 11 人

次，全系统至今未发生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。

三是强化社会监督。全面畅通举报渠道，在正常运行“12369”

和“12345”等举报平台的基础上，向全市“零门槛”公开招募 33

名义务监督员，开通“泰兴环保”QQ 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，在

本地较有影响的论坛开辟“生态家园”专版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、

投诉和举报。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行风监督员、群众代表、

义务监督员等参与环保执法尤其是夜查和专项执法检查，让环境执

法走入群众视线，让阳光执法深入百姓心中。


